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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690）

獲得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A.18(1)條

美團點評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告知股東及其他投資者，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申請並獲其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A.18(1)條（「豁免」），以促成本公司

執行董事兼高級副總裁王慧文先生（「王先生」）將一間其全資擁有的公司（持有本公

司A類普通股）的全部已發行股本，轉讓至由王先生（作為委託人）以王先生及其家

族利益成立的家族信託的信託人全資擁有的中間控股公司（「信託安排」）。本公司已

申請豁免，而豁免已按（其中包括）以下基準授出，即王先生仍保留於該等A類普通

股的實益權益，且於信託安排下能夠控制該等A類普通股附有的投票權。

承董事會命

美團點評

主席

王興

北京，2018年 12月 1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興先生、執行董事穆榮均先生及王慧文先

生、非執行董事劉熾平先生及沈南鵬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高敦先生、冷雪松先生及沈向洋先

生。


